
103學年度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（EMBA） 

 

學雜費調整公開說明會 



適用法源 

» 依據教育部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
法》： 

 在職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不限調幅，由學校調
整後報教育部備查。 

 調整學雜費收費應符合資訊公開程序與研議公
開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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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調整方案 

» 本專班學雜費調幅擬定為15%。 

» 學雜費調整對照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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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整前 調整後 調幅 

學雜費 $124,000 $142,600 15% 

學雜費基數 $12,720 $12,720 0% 

學分費 $11,130 $11,130 0% 

備註 
本專班學生在學之前六學期僅需繳交學雜費，第
七學期起收費標準為「學雜費基數+學分費」。 



調整學雜費之理由與用途 

» 提升課程國際化程度 

 增聘國外專家學者來台授課 

 增加國外學校合開課程的合作對象與數量 

 

» 改善教學硬體設施 

 增加個案教室數量 

 維護現有教室硬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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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學雜費之理由與用途 

» 培育師資 

 增派教師赴國外再進修 

 鼓勵教師開發個案 

 

» 辦理更多學生活動 

 校友回娘家活動 

 跨屆性聯誼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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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 

» 亞太地區知名EMBA學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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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 學雜費標準 折合台幣總額 

臺灣大學EMBA 
每學期12萬4千元，在學之前6

學期繳交學雜費（不另收學分
費） 

約台幣75萬 

香港大學EMBA 港幣61萬元 約台幣238萬 

北京大學EMBA 人民幣62萬元 約台幣300萬 

復旦大學EMBA 人民幣59.8萬元 約台幣290萬 

新加坡大學EMBA 新幣9.5萬元 約台幣230萬 


